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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4/2021_2022__E9_82_AF_

E9_83_B82011_c43_644836.htm 一、为了严肃考风考纪，维护

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(以下简称考试)信誉和考生的合法权

益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地评价会计人才，制定本规定。 二、

本规定所称违纪违规行为是指参加考试的考生及考试工作人

员违纪违规行为。 三、各市考试管理机构，对参加考试考生

及考试工作人员的违纪违规行为，应当严格按照本规定，认

真处理。 四、处理违纪违规行为，应当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

确凿、定性准确、处理恰当。 五、考生在考试时有下列情况

之一的，其相应的考试答案按无效处理： 1．未在答题卡的

指定位置填写、填涂姓名、座位号、准考证号的； 2.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